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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衛生局於 2010 年 10 月 6 日，開展《醫保計劃 由我抉擇 – 醫療改革第二

階段諮詢文件》(下稱「諮詢文件」)，提出自願參與的「醫療保障計劃」 (下稱「醫

保計劃」)。腎友聯 (下稱「本會」) 於 2010 年 12 月期間，透過本會的團體會員於

全港 9 間公立醫院腎科中心，進行有關醫保計劃意見問卷調查。是次調查的目的旨

在瞭解末期腎衰竭患者及照顧者，對醫保計劃的意見，是次問卷調查共收回 242 份

有效問卷，有關結果如下﹕ 
 
(一) 受訪者背景資料 
 
是次問卷調查共有 242 名受訪者，當中 222 人為末期腎衰竭患者，佔受訪人數的

92%；而照顧者則有 20 人，佔受訪人數的 8% (見表一)。 
 

表一﹕受訪者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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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的年齡組別主要是 40-64 歲佔 59%、其次為 65 歲及以上組別佔 25%、而

20-39 歲及 0-19 歲的組別，為別只佔 15%及 1% (見表二)。 
 

表二﹕年齡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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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購買醫療保險方面，超過七成半(76%)的受訪者，現時並沒有購買與醫療相關的

保險。而末期腎衰竭患者，沒有購買醫療保險的百分比更高達 85% (見表三)。 
 

表三﹕有否購買與醫療相關的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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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超過一半(56%)的受訪者表示，現時購買的醫療保險，並沒有涉及任何人

壽、儲蓄或投資成份，屬於最基本的醫療保障計劃 (見表四)。 
 

表四﹕購買的醫療保險有否涉及人壽、儲蓄或投資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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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購買醫療保險的受訪者中，有六成人只購買一份醫療保險，有關的保障範圍主

要是住院(39%)、其次是意外(23%)、危疾(18%)、住院入息保障(17%)、而有購買

門診保障的只有 3% (見表五)。 
 

表五﹕現時購買的醫療保險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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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支方面，每月用超過$500 購買醫療保險的人數最多，佔 31%；其次是$1-100
及$101-200 這兩個組別，同樣佔受訪人數的 16% (見表六)。 
 

表六﹕每月購買醫療保險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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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諮詢文件的意見 
 
食物及衛生局於諮詢文件中，提出了 9 個與醫保計劃相關的議題，並諮詢公眾人士

的意見。本會根據這 9 個議題，提問了 14 條問題，希望藉此瞭解受訪者對醫保計

劃的意見，有關結果將按諮詢文件的提問次序詳列如下﹕ 
 
1. 「你是否支持引入由政府規範及監管的自願醫療保障計劃，為市民提供醫療保

險選擇？」 

 

由於大部份的末期腎衰竭患者，現時並沒有購買任何醫療保險，故有 65%受訪者原

則上支持政府引入醫保計劃。但礙於諮詢文件並沒有詳述政府會有甚麼措施監管私

家醫院及保險公司，故受訪者非常擔心，如政府未能有效規管私家醫院的服務及質

素、以及保險公司收費的透明度等問題；縱使推出醫保計劃，投保人有需要時亦未

必能使用私營醫療服務，有違推出醫保計劃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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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是否贊同醫保計劃規管醫療保險，從而保障消費者並提供更好的選擇？ 」 

 

有超過七成(71%)的受訪者贊同，政府可透過推行醫保計劃，進一步規管現行醫療

保險的保障範圍、以及加強對保險公司的規管。受訪者相信醫保計劃或許可增加對

消費者的保障。但受訪者並不贊同醫保計劃可為消費者提供更好的選擇，因醫保計

劃的保障範圍只包括住院及手術費等開支，保障並不全面。 
 
3. 「你是否支持增加私營醫療界別的服務量及加強醫療服務質素監察以支持落實

醫保計劃？」 

 
為改善私營醫療服務的質素及透明度，有接近八成(78%)受訪者支持加強對私營醫

療服務質素的監管。而在增加私營醫療界別的服務量方面，受訪者擔心會進一步加

劇醫療人手分配失衡的問題。 
 
現時，私營醫療界別的服務主要集中於門診及基層醫療，但醫保計劃並不包括門診

服務，將會直接影響私營醫療界別的服務量。另外，根據諮詢文件顯示，2009 年於

本港註冊的醫生中，有 60%為私人執業，但私家醫院的病床只佔醫院總病床總數的

12%，如要增加私營醫療界別的服務量，將會導致公營界別的醫療人手流失，對於

提供九成住院服務的公營界別有相當大的影響。 
 
4. 「你是否贊同讓高風險組別人士都可以參加醫療保險的建議？」 
 
有 86%受訪者贊同讓高風險組別人士參加醫保計劃，但卻全數反對政府對高風險組

別人士提出的 3 項特別限制。 
 
4.1 「核准醫保應須在第一年等候期後承保投保前已有的病症，由第二年開始償付比

例為 25%，第三年償付比例為 50%，並在三年後獲十足償付。」 
 
有 90%受訪者認為已有的病症，須在投保 3 年後方獲得 100%償付並不合理。 
 
4.2 「核准醫保須承保高風險人士，所收取的保費加高風險附加保費不得高於已公布

適用保費的三倍。」 
 
雖然諮詢文件建議高風險附加保費，不得高於已公布適用保費的三倍，但仍有 67%
的受訪者認為不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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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核准醫保在推出的第一年內，須接受 65 歲或以上人士投保，但不設高風險附

加保費的上限。」 
 
有 83%的受訪者認為 65 歲或以上人士投保，不設高風險附加保費上限並不合理。 
 
5. 「你會選擇以下哪款方式為日後的保費儲蓄﹖」 
 
有 37%受訪者選擇「投保人可選擇把款項存入醫療儲蓄戶口以備作任何用途。」；

而選擇「在醫療保單當中規定儲蓄款項以支付日後的保費。」的受訪者有 32%； 約

有 31%受訪者選擇「投保人可自行儲蓄，並獲提供誘因鼓勵投保人用來支付 65 歲

及以後的保費。」。 
 

6. 「你是否贊同醫保計劃建議中所提出的引入私營醫療服務套餐式收費﹖」 
 
有 60%的受訪者贊同引入私營醫療服務套餐式收費，認為可增加私營醫療服務收費

的透明度，亦可讓投保人根據個人需要制定合適的保障計劃。但受訪者擔心套餐式

收費會對病情較複雜的投保人不利，甚至有私家醫院拒絕收高風險組別病症的情況

出現。 
 
7. 「你是否贊同規定承保機構須協助保單持有人轉移現有的醫療保險計劃﹖」 
 
有 75%的受訪者贊同讓保單持有人轉移現有的醫療保險計劃至醫保計劃；但有團體

保單持有人或由僱主提供保障的人士認為，醫保計劃的保障範圍只包括住院及手術

費，較現有的保險計劃少了門診、牙科及其他專科治療等保障，擔心日後要自行提

升保障計劃，直接增加用於支付保險計劃的開支。 
 
8. 「你是否贊同成立由政府監管的醫療保險索償仲裁機制？」 
 
有 87%的受訪者贊同成立由政府監管的醫療保險索償仲裁機制。 
 
9. 「你是否支持政府在有需要時注資入高風險分攤基金，以保障高風險人士，讓

健康的投保人無需因此多付保費？」 
 
為了平衡健康人士及高風險人士的保費，有 85%受訪者支持政府在有需要時注資入

高風險分攤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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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你是否支持政府在醫保計劃推出的一段時間內提供資助，讓所有新投保的人

士可即時獲得高達 30%的無索償折扣？」 
 
有 87%受訪者支持政府提供資助 30%的無索償折扣，認為有助吸引健康人士及年

青人投保，以分攤高風險人士的保費支出。 
 
11. 「你是否支持政府資助市民用儲蓄以支付其 65 歲或以後標準醫保保費的某個

分率？」 
 
因擔心年老後沒有能力支付保費而被迫斷保，有 83%受訪者支持政府資助市民用儲

蓄以支付其 65 歲或以後標準醫保保費。 
 
(三) 末期腎衰竭患者的意見 
 
政府推出醫保計劃的目的，是希望給市民多一個治療的選擇，計劃強調「人人受保、

終生續保」，但政府推出的諮詢文件，卻表明醫保計劃不包括洗腎服務，這點對腎病

患者並不公平，為甚麼只有腎病患者沒有選擇權呢﹖根據政府的詮釋，現時的洗腎

服務大部份是由公營醫院提供，由私營醫療界別提供的洗腎服務比例相對較少，故

政府認為洗腎服務應該繼續由公營醫療承擔。 
 
但據本會瞭解，現時於公營醫院接受洗腎服務的 4,000 多名病友當中，只有不足

1,000 名腎友可接受血液透析 (血透)，其餘 3,000 多人均是接受腹膜透析 (腹透)。
而治療的選擇亦並非按病人的意願。因為醫管局現時提供的血透服務非常有限，故

指引規定血透位只能分配予不適合或不能再接受腹透的舊病人。 
 
以新接受洗腎的病友為例，如被診斷出不能接受腹透、或希望選擇血透治療，便要

自費到私家醫院或非牟利血液透析中心接受治療，費用由每次$1,200 至$7,000 多

元不等，以腎友每星期接受兩至三次計算，每月單單是血透的治療費用已上萬元計。

但這批選擇到私營接受血透服務的病人，現時並沒有得到政府或醫管局任何的資

助，所有治療費用均要自費。如醫保計劃包括洗腎服務，將可減輕這班腎友自費的

醫療開支；病人亦可按自己的需要，選擇透析的方法。 
 
本會非常欣賞政府對腎病患者的承擔，但根據現時的服務，腎友是沒有選擇權的。

以醫管局於 2010 年推出的《共析計劃》為例，參與病人可獲醫管局資助到私家醫

院接受血透，但參加者必須由醫生推薦，並非由病人選擇。除非政府詳細交代日後

會增加多少個公營醫院的血透名額，否則留在公營醫院的腎友仍是沒有選擇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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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醫保計劃建議高風險組別人士，須繳付 3 倍的保費，已有的病症須在投保 3
年後，方可獲得 100%的償付。如計劃不包括洗腎服務，腎友是否還屬於高風險組

別人士呢﹖是否仍需在投保 3 年後才可獲得 100%償付呢﹖雖然本會原則上支持醫

保計劃，但由於很多具體細節仍未落實，故本會非常擔心日後推出的醫保計劃，最

終對腎病患者是沒有保障的。 
 
最後，是對私營醫療服務的監管，以套餐式收費為例，現階段只是政府單方面的意

願，私家醫院最後是否接受套餐式收費又是另一個問題；私家醫院又會否拒絕接受

病情較複雜的病人，使用套餐收費呢﹖對於如何監管私營醫療界別的服務及質素，

政府亦未有於諮詢文件中提及，加劇腎友的憂慮。 
 
(四) 總結 
 
總括而言，本會原則上是同意政府考慮引入醫保計劃，因末期腎衰竭是終生的疾病，

腎友由洗腎開始到接受腎臟移植後，仍須定時接受多個專科治療。加上病人可能因

腎衰竭而誘發其他疾病，例如糖尿病、高血壓、骨質疏鬆及癌症等，故購買醫療保

險相信可給予腎友多一個選擇的機會，不需終生依賴公營醫療服務。 
 

但今次諮詢文件並未有交代市民最關注的問題，當中包括醫保計劃是否可以減少公

營醫療系統的壓力、是否可以騰出部份資源留給使用公營醫療服務的基層人士、以

及是否可以減低公共醫療開支和減輕未來融資壓力等等，政府均沒有於今次諮詢文

件中提及。 
 
而政府建議的醫保計劃，只為有能力的市民提供一個醫療保險產品的選擇，但大部

份市民特別是重症病人或低下階層的長者均無法參與。另外，醫保計劃要求長期病

患者及長者，繳交貴 3 倍的保費、以及等多幾年方可享有保障等建議，使他們難以

負擔。面對這些不平等的建議，本會感到非常憂慮。 
 
本會促請政府應進一步考慮長遠的融資方案，妥善運用 500 億的醫療融資啟動基

金，以改善香港未來公私營醫療系統的服務。另外，醫療政策是社會關注的公共政

策，政府必須得到市民的全力支持方可落實推行。本會希望政府可根據第二階段公

眾諮詢所搜集的意見，整合成更具體、更切合香港市民的醫療改革方案，再廣泛諮

詢市民及各持分者的意見。 
 
 
 


